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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重複發給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之追繳事宜一案，請查

照並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署名陳小姐105年1月26日致本總處人事長信箱電子郵件

辦理。

二、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（以下簡稱原人事局）76年4月28

日76局肆字第10844號函略以，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公職復

辦理退休，有關三節慰問，為避免遺漏或重複，應由第2

次退休之服務機關負責辦理。復查原人事局86年3月3日86

局給字第04790號函略以，為具體落實照護公教退休人員，

經審慎考量，為免更動過大，造成各機關困擾，退休人員

之照護原則上仍應依原人事局76年4月28日函規定辦理，

但若因配合退休人員居住之地點、環境或就便參與各項退

休活動等狀況之需要，同意就其退休之服務機關中擇一辦

理照護；惟為避免遺漏或重複，第1次及第2次退休之服務

機關應相互切實聯繫，以符規定。

三、有關三節慰問金之發給，依法務部83年9月22日法律字第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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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33號函釋，係屬政府之贈與。已為贈與者，除有一般撤

銷事由（例如民法第88條意思表示錯誤及第92條意思表示

受詐欺或脅迫等）及特殊撤銷事由（例如民法第416條贈

與之撤銷）外，該贈與行為已完成，無從撤銷。至機關是

否受退休人員詐欺而為贈與之意思表示，尚涉事實認定，

並得由機關審認斟酌行使民法第92條之撤銷權。倘贈與契

約有效成立且未經撤銷，退休人員依有效成立之贈與契約

受領三節慰問金，有法律上原因，不構成民法第179條之不

當得利，機關對退休人員尚無返還請求權。惟退休人員受

贈三節慰問金以一份為限，有數個退休機關時，依前開原

人事局86年3月3日函釋，退休機關間應切實聯繫，擇一辦

理，是如退休人員自願返還，得由機關審酌處理依規定入

庫。

四、基於國家資源應合理運用，仍請於辦理退休人員照護時，

就退休再任人員之三節慰問確依前開規定由第1次及第2次

退休之服務機關切實聯繫，以免發生遺漏或重複發給之情

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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